
隆德县沙塘镇花菇产业园建设 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NXCM-2024-011）

       
项目所在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

一、招标条件

    本隆德县沙塘镇花菇产业园建设 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

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 350万元；自筹资金 160万元，招标人为隆德县沙塘镇人民政

府。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1.建设花菇日光温室 20栋，每栋建筑面积 360㎡，总建筑面积 7200㎡。田间铺

砂路 23000㎡，排水渠 900m及水渠盖板长 200m。（该部分内容由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建设，

建成后资产归村集体所有）2.建设花菇日光温室 5栋，每栋建筑面积 360㎡，总建筑面积 1800

㎡；配套室外给水、供电及毛石护坡。（该部分内容企业自建）（详见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全部内容）。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隆德县沙塘镇花菇产业园建设 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隆德县沙塘镇花菇产业园建设 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本

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含）及以上资质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证书，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房屋

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二级）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外地企业需是一级注册建造师），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03月 01日 09时 00分到 2024年 03月 07日 18时 00分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年 03月 01日至 2024年 03月 07日，每日上

午 9时至 12时，下午 14时至 17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下同），持单位介绍信原件或法

人授权委托书原件（须准确填写项目名称及受托人联系方式）、被授权人身份证、业执照副



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及注册证书、信用中国查询函扫描

件加盖公发送至邮箱 7590391@qq.com报名后致电代理公司获取招标文件。（上述资料需注明

项目名称、公司全称、联系人及电话）。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3月 08日 09时 00分

递交方式：中世 e招电子交易平台固原平台（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建业街九龙国际商业广

场 D2区 301号营业房）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3月 08日 09时 00分

开标地点：中世 e招电子交易平台固原平台（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建业街九龙国际商业广

场 D2区 301号营业房）

七、其他

    隆德县沙塘镇花菇产业园建设 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隆德县沙塘镇花菇产业园建设 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由隆德县发展和改革局以隆

德县沙塘镇花菇产业园建设 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隆发改审[2023]302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隆德县沙塘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源申请中央以工代赈资金 350万

元，企业自筹资金 160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隆德县沙塘镇人民政府。本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新建花菇日光温室 25栋，配套道路水渠以及附属设施。             

建设内容：1.建设花菇日光温室 20栋，每栋建筑面积 360㎡，总建筑面积 7200㎡。田间铺

砂路 23000㎡，排水渠 900m及水渠盖板长 200m。（该部分内容由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建设，

建成后资产归村集体所有）

2.建设花菇日光温室 5栋，每栋建筑面积 360㎡，总建筑面积 1800㎡；配套室外给水、供电

及毛石护坡。（该部分内容企业自建）（详见招标文件及工程量清单全部内容）。 

2.2 建设地点：隆德县沙塘街道村。

2.3 计划工期：120日历天。

2.4 招标范围：招标文件、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所有内容。

2.5 标段划分：本项目施工共划分为一个标段。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及以上资质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叁级）以上资质

证书，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

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含二级）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外地企业需是一级注册建造

师），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接受或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年 03月 01日至 2024年 03月 07日，每日上午 9时至 12

时，下午 14时至 17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下同），持单位介绍信原件或法人授权委托

书原件（须准确填写项目名称及受托人联系方式）、被授权人身份证、业执照副本、资质证

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及注册证书、信用中国查询函扫描件加盖公发

送至邮箱 7590391@qq.com报名后致电代理公司获取招标文件。（上述资料需注明项目名称、

公司全称、联系人及电话）。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招标人将于下列时间和地点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踏勘并召开投标预备会；

现场踏勘时间：招标人不组织考察，由投标人自行考察，招标人不提供参考资料；

投标预备会议时间：不召开；

5.2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地点。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须知前附表。

5.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

拒收。

5.4 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须知前附表。

开标地点：详见招标文件须知前附表。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标人：隆德县沙塘镇人民政府

地址：隆德县沙塘镇

联系人：李小刚



电  话：15009649780

招标代理机构：宁夏诚铭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兴水路 1号绿地 21商城 D区 4号楼 307室

联系人：李磊

联系电话：0951-2070678 

 2024年 03月 01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隆德县发改局。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隆德县沙塘镇人民政府                         

   地    址：隆德县沙塘镇                             

   联 系 人：李小刚                             

   电    话：15009649780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宁夏诚铭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银川市兴庆区兴水路 1号绿地 21商城 D区 4号楼 307室

   联 系 人： 李磊

   电    话： 0951-2070678

   电子邮件： 7590391@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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